
 

 

名　　稱：勞工保險條例

修正日期：民國 110 年 04 月 28 日

   第 一 章 總則

 

第 1 條

為保障勞工生活，促進社會安全，制定本條例；本條例未規定者，適用其

他有關法律。

第 2 條

勞工保險之分類及其給付種類如下：

一、普通事故保險：分生育、傷病、失能、老年及死亡五種給付。

二、職業災害保險：分傷病、醫療、失能及死亡四種給付。

第 3 條

勞工保險之一切帳冊、單據及業務收支，均免課稅捐。

第 4 條

勞工保險之主管機關：在中央為勞動部；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

   第 二 章 保險人、投保單位及被保險人

 

第 5 條

中央主管機關統籌全國勞工保險業務，設勞工保險局為保險人，辦理勞工

保險業務。為監督勞工保險業務及審議保險爭議事項，由有關政府代表、

勞工代表、資方代表及專家各佔四分之一為原則，組織勞工保險監理委員

會行之。

勞工保險局之組織及勞工保險監理委員會之組織，另以法律定之。

勞工保險爭議事項審議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擬訂，報請行政院核定之。

第 6 條

年滿十五歲以上，六十五歲以下之左列勞工，應以其雇主或所屬團體或所

屬機構為投保單位，全部參加勞工保險為被保險人：

一、受僱於僱用勞工五人以上之公、民營工廠、礦場、鹽場、農場、牧場

    、林場、茶場之產業勞工及交通、公用事業之員工。

二、受僱於僱用五人以上公司、行號之員工。

三、受僱於僱用五人以上之新聞、文化、公益及合作事業之員工。

四、依法不得參加公務人員保險或私立學校教職員保險之政府機關及公、

    私立學校之員工。

五、受僱從事漁業生產之勞動者。

六、在政府登記有案之職業訓練機構接受訓練者。

七、無一定雇主或自營作業而參加職業工會者。

八、無一定雇主或自營作業而參加漁會之甲類會員。

前項規定，於經主管機關認定其工作性質及環境無礙身心健康之未滿十五



歲勞工亦適用之。

前二項所稱勞工，包括在職外國籍員工。

第 7 條

前條第一項第一款至第三款規定之勞工參加勞工保險後，其投保單位僱用

勞工減至四人以下時，仍應繼續參加勞工保險。

第 8 條

左列人員得準用本條例之規定，參加勞工保險：

一、受僱於第六條第一項各款規定各業以外之員工。

二、受僱於僱用未滿五人之第六條第一項第一款至第三款規定各業之員工

    。

三、實際從事勞動之雇主。

四、參加海員總工會或船長公會為會員之外僱船員。

前項人員參加保險後，非依本條例規定，不得中途退保。

第一項第三款規定之雇主，應與其受僱員工，以同一投保單位參加勞工保

險。

第 9 條

被保險人有左列情形之一者，得繼續參加勞工保險：

一、應徵召服兵役者。

二、派遣出國考察、研習或提供服務者。

三、因傷病請假致留職停薪，普通傷病未超過一年，職業災害未超過二年

    者。

四、在職勞工，年逾六十五歲繼續工作者。

五、因案停職或被羈押，未經法院判決確定者。

第 9-1 條

被保險人參加保險，年資合計滿十五年，被裁減資遣而自願繼續參加勞工

保險者，由原投保單位為其辦理參加普通事故保險，至符合請領老年給付

之日止。

前項被保險人繼續參加勞工保險及保險給付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 10 條

各投保單位應為其所屬勞工，辦理投保手續及其他有關保險事務，並備僱

用員工或會員名冊。

前項投保手續及其他有關保險事務，投保單位得委託其所隸屬團體或勞工

團體辦理之。

保險人為查核投保單位勞工人數、工作情況及薪資，必要時，得查對其員

工或會員名冊、出勤工作紀錄及薪資帳冊。

前項規定之表冊，投保單位應自被保險人離職、退會或結（退）訓之日起

保存五年。

第 11 條

符合第六條規定之勞工，各投保單位應於其所屬勞工到職、入會、到訓、

離職、退會、結訓之當日，列表通知保險人；其保險效力之開始或停止，

均自應為通知之當日起算。但投保單位非於勞工到職、入會、到訓之當日



列表通知保險人者，除依本條例第七十二條規定處罰外，其保險效力之開

始，均自通知之翌日起算。

第 12 條

被保險人退保後再參加保險時，其原有保險年資應予併計。

被保險人於八十八年十二月九日以後退職者，且於本條例六十八年二月二

十一日修正前停保滿二年或七十七年二月五日修正前停保滿六年者，其停

保前之保險年資應予併計。

前項被保險人已領取老年給付者，得於本條施行後二年內申請補發併計年

資後老年給付之差額。

   第 三 章 保險費

 

第 13 條

本保險之保險費，依被保險人當月投保薪資及保險費率計算。

普通事故保險費率，為被保險人當月投保薪資百分之七點五至百分之十三

；本條例中華民國九十七年七月十七日修正之條文施行時，保險費率定為

百分之七點五，施行後第三年調高百分之零點五，其後每年調高百分之零

點五至百分之十，並自百分之十當年起，每兩年調高百分之零點五至上限

百分之十三。但保險基金餘額足以支付未來二十年保險給付時，不予調高

。

職業災害保險費率，分為行業別災害費率及上、下班災害費率二種，每三

年調整一次，由中央主管機關擬訂，報請行政院核定，送請立法院查照。

僱用員工達一定人數以上之投保單位，前項行業別災害費率採實績費率，

按其前三年職業災害保險給付總額占應繳職業災害保險費總額之比率，由

保險人依下列規定，每年計算調整之：

一、超過百分之八十者，每增加百分之十，加收其適用行業之職業災害保

    險費率之百分之五，並以加收至百分之四十為限。

二、低於百分之七十者，每減少百分之十，減收其適用行業之職業災害保

    險費率之百分之五。

前項實績費率實施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職業災害保險之會計，保險人應單獨辦理。

第 14 條

前條所稱月投保薪資，係指由投保單位按被保險人之月薪資總額，依投保

薪資分級表之規定，向保險人申報之薪資；被保險人薪資以件計算者，其

月投保薪資，以由投保單位比照同一工作等級勞工之月薪資總額，按分級

表之規定申報者為準。被保險人為第六條第一項第七款、第八款及第八條

第一項第四款規定之勞工，其月投保薪資由保險人就投保薪資分級表範圍

內擬訂，報請中央主管機關核定適用之。

被保險人之薪資，如在當年二月至七月調整時，投保單位應於當年八月底

前將調整後之月投保薪資通知保險人；如在當年八月至次年一月調整時，

應於次年二月底前通知保險人。其調整均自通知之次月一日生效。

第一項投保薪資分級表，由中央主管機關擬訂，報請行政院核定之。



第 14-1 條

投保單位申報被保險人投保薪資不實者，由保險人按照同一行業相當等級

之投保薪資額逕行調整通知投保單位，調整後之投保薪資與實際薪資不符

時，應以實際薪資為準。

依前項規定逕行調整之投保薪資，自調整之次月一日生效。

第 14-2 條

依第八條第一項第三款規定加保，其所得未達投保薪資分級表最高一級者

，得自行舉證申報其投保薪資。但最低不得低於所屬員工申報之最高投保

薪資適用之等級。

第 15 條

勞工保險保險費之負擔，依下列規定計算之：

一、第六條第一項第一款至第六款及第八條第一項第一款至第三款規定之

    被保險人，其普通事故保險費由被保險人負擔百分之二十，投保單位

    負擔百分之七十，其餘百分之十，由中央政府補助；職業災害保險費

    全部由投保單位負擔。

二、第六條第一項第七款規定之被保險人，其普通事故保險費及職業災害

    保險費，由被保險人負擔百分之六十，其餘百分之四十，由中央政府

    補助。

三、第六條第一項第八款規定之被保險人，其普通事故保險費及職業災害

    保險費，由被保險人負擔百分之二十，其餘百分之八十，由中央政府

    補助。

四、第八條第一項第四款規定之被保險人，其普通事故保險費及職業災害

    保險費，由被保險人負擔百分之八十，其餘百分之二十，由中央政府

    補助。

五、第九條之一規定之被保險人，其保險費由被保險人負擔百分之八十，

    其餘百分之二十，由中央政府補助。

第 16 條

勞工保險保險費依左列規定，按月繳納：

一、第六條第一項第一款至第六款及第八條第一項第一款至第三款規定之

    被保險人，其應自行負擔之保險費，由投保單位負責扣、收繳，並須

    於次月底前，連同投保單位負擔部分，一併向保險人繳納。

二、第六條第一項第七款、第八款及第八條第一項第四款規定之被保險人

    ，其自行負擔之保險費，應按月向其所屬投保單位繳納，於次月底前

    繳清，所屬投保單位應於再次月底前，負責彙繳保險人。

三、第九條之一規定之被保險人，其應繳之保險費，應按月向其原投保單

    位或勞工團體繳納，由原投保單位或勞工團體於次月底前負責彙繳保

    險人。

勞工保險之保險費一經繳納，概不退還。但非歸責於投保單位或被保險人

之事由所致者，不在此限。

第 17 條

投保單位對應繳納之保險費，未依前條第一項規定限期繳納者，得寬限十



五日；如在寬限期間仍未向保險人繳納者，自寬限期滿之翌日起至完納前

一日止，每逾一日加徵其應納費額百分之零點一滯納金；加徵之滯納金額

，以至應納費額之百分之二十為限。

加徵前項滯納金十五日後仍未繳納者，保險人應就其應繳之保險費及滯納

金，依法訴追。投保單位如無財產可供執行或其財產不足清償時，其主持

人或負責人對逾期繳納有過失者，應負損害賠償責任。

保險人於訴追之日起，在保險費及滯納金未繳清前，暫行拒絕給付。但被

保險人應繳部分之保險費已扣繳或繳納於投保單位者，不在此限。

第六條第一項第七款、第八款及第八條第一項第四款規定之被保險人，依

第十五條規定負擔之保險費，應按期送交所屬投保單位彙繳。如逾寬限期

間十五日而仍未送交者，其投保單位得適用第一項規定，代為加收滯納金

彙繳保險人；加徵滯納金十五日後仍未繳納者，暫行拒絕給付。

第九條之一規定之被保險人逾二個月未繳保險費者，以退保論。其於欠繳

保險費期間發生事故所領取之保險給付，應依法追還。

第 17-1 條

勞工保險之保險費及滯納金，優先於普通債權受清償。

第 18 條

被保險人發生保險事故，於其請領傷病給付或住院醫療給付未能領取薪資

或喪失收入期間，得免繳被保險人負擔部分之保險費。

前項免繳保險費期間之年資，應予承認。

   第 四 章 保險給付

 

      第 一 節 通則

 

第 19 條

被保險人於保險效力開始後停止前，發生保險事故者，被保險人或其受益

人得依本條例規定，請領保險給付。

以現金發給之保險給付，其金額按被保險人平均月投保薪資及給付標準計

算。被保險人同時受僱於二個以上投保單位者，其普通事故保險給付之月

投保薪資得合併計算，不得超過勞工保險投保薪資分級表最高一級。但連

續加保未滿三十日者，不予合併計算。

前項平均月投保薪資之計算方式如下：

一、年金給付及老年一次金給付之平均月投保薪資：按被保險人加保期間

    最高六十個月之月投保薪資予以平均計算；參加保險未滿五年者，按

    其實際投保年資之平均月投保薪資計算。但依第五十八條第二項規定

    選擇一次請領老年給付者，按其退保之當月起前三年之實際月投保薪

    資平均計算；參加保險未滿三年者，按其實際投保年資之平均月投保

    薪資計算。

二、其他現金給付之平均月投保薪資：按被保險人發生保險事故之當月起

    前六個月之實際月投保薪資平均計算；其以日為給付單位者，以平均

    月投保薪資除以三十計算。



第二項保險給付標準之計算，於保險年資未滿一年者，依其實際加保月數

按比例計算；未滿三十日者，以一個月計算。

被保險人如為漁業生產勞動者或航空、航海員工或坑內工，除依本條例規

定請領保險給付外，於漁業、航空、航海或坑內作業中，遭遇意外事故致

失蹤時，自失蹤之日起，按其平均月投保薪資百分之七十，給付失蹤津貼

；於每滿三個月之期末給付一次，至生還之前一日或失蹤滿一年之前一日

或受死亡宣告判決確定死亡時之前一日止。

被保險人失蹤滿一年或受死亡宣告判決確定死亡時，得依第六十四條規定

，請領死亡給付。

第 20 條

被保險人在保險有效期間發生傷病事故，於保險效力停止後一年內，得請

領同一傷病及其引起之疾病之傷病給付、失能給付、死亡給付或職業災害

醫療給付。

被保險人在保險有效期間懷孕，且符合本條例第三十一條第一項第一款或

第二款規定之參加保險日數，於保險效力停止後一年內，因同一懷孕事故

而分娩或早產者，得請領生育給付。

第 20-1 條

被保險人退保後，經診斷確定於保險有效期間罹患職業病者，得請領職業

災害保險失能給付。

前項得請領失能給付之對象、職業病種類、認定程序及給付金額計算等事

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 21 條

（刪除）

第 21-1 條

（刪除）

第 22 條

同一種保險給付，不得因同一事故而重複請領。

第 23 條

被保險人或其受益人或其他利害關係人，為領取保險給付，故意造成保險

事故者，保險人除給與喪葬津貼外，不負發給其他保險給付之責任。

第 24 條

投保單位故意為不合本條例規定之人員辦理參加保險手續，領取保險給付

者，保險人應依法追還；並取消該被保險人之資格。

第 25 條

被保險人無正當理由，不接受保險人特約醫療院、所之檢查或補具應繳之

證件，或受益人不補具應繳之證件者，保險人不負發給保險給付之責任。

第 26 條

因戰爭變亂或因被保險人或其父母、子女、配偶故意犯罪行為，以致發生

保險事故者，概不給與保險給付。

第 27 條

被保險人之養子女，其收養登記在保險事故發生時未滿六個月者，不得享



有領取保險給付之權利。

第 28 條

保險人為審核保險給付或勞工保險監理委員會為審議爭議案件認有必要者

，得向被保險人、受益人、投保單位、各該醫院、診所或領有執業執照之

醫師、助產士等要求提出報告，或調閱各該醫院、診所及投保單位之病歷

、薪資帳冊、檢查化驗紀錄或放射線診斷攝影片（Ｘ光照片）及其他有關

文件，被保險人、受益人、投保單位、各該醫院、診所及領有執業執照之

醫師或助產士等均不得拒絕。

第 29 條

被保險人、受益人或支出殯葬費之人領取各種保險給付之權利，不得讓與

、抵銷、扣押或供擔保。

依本條例規定請領保險給付者，得檢具保險人出具之證明文件，於金融機

構開立專戶，專供存入保險給付之用。

前項專戶內之存款，不得作為抵銷、扣押、供擔保或強制執行之標的。

被保險人已領取之保險給付，經保險人撤銷或廢止，應繳還而未繳還者，

保險人得以其本人或其受益人請領之保險給付扣減之。

被保險人有未償還第六十七條第一項第四款之貸款本息者，於被保險人或

其受益人請領保險給付時逕予扣減之。

前項未償還之貸款本息，不適用下列規定，並溯自中華民國九十二年一月

二十二日施行：

一、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有關債務免責之規定。

二、破產法有關債務免責之規定。

三、其他法律有關請求權消滅時效規定。

第四項及第五項有關扣減保險給付之種類、方式及金額等事項之辦法，由

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保險人應每年書面通知有未償還第六十七條第一項第四款貸款本息之被保

險人或其受益人之積欠金額，並請其依規定償還。

第 29-1 條

依本條例以現金發給之保險給付，經保險人核定後，應在十五日內給付之

；年金給付應於次月底前給付。如逾期給付可歸責於保險人者，其逾期部

分應加給利息。

第 30 條

領取保險給付之請求權，自得請領之日起，因五年間不行使而消滅。

      第 二 節 生育給付

 

第 31 條

被保險人合於左列情形之一者，得請領生育給付：

一、參加保險滿二百八十日後分娩者。

二、參加保險滿一百八十一日後早產者。

三、參加保險滿八十四日後流產者。

被保險人之配偶分娩、早產或流產者，比照前項規定辦理。



第 32 條

生育給付標準，依下列各款辦理：

一、被保險人或其配偶分娩或早產者，按被保險人平均月投保薪資一次給

    與分娩費三十日，流產者減半給付。

二、被保險人分娩或早產者，除給與分娩費外，並按其平均月投保薪資一

    次給與生育補助費六十日。

三、分娩或早產為雙生以上者，分娩費及生育補助費比例增給。

被保險人難產已申領住院診療給付者，不再給與分娩費。

被保險人同時符合相關社會保險生育給付或因軍公教身分請領國家給與之

生育補助請領條件者，僅得擇一請領。但農民健康保險者，不在此限。

      第 三 節 傷病給付

 

第 33 條

被保險人遭遇普通傷害或普通疾病住院診療，不能工作，以致未能取得原

有薪資，正在治療中者，自不能工作之第四日起，發給普通傷害補助費或

普通疾病補助費。

第 34 條

被保險人因執行職務而致傷害或職業病不能工作，以致未能取得原有薪資

，正在治療中者，自不能工作之第四日起，發給職業傷害補償費或職業病

補償費。職業病種類表如附表一。

前項因執行職務而致傷病之審查準則，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 35 條

普通傷害補助費及普通疾病補助費，均按被保險人平均月投保薪資半數發

給，每半個月給付一次，以六個月為限。但傷病事故前參加保險之年資合

計已滿一年者，增加給付六個月。

第 36 條

職業傷害補償費及職業病補償費，均按被保險人平均月投保薪資百分之七

十發給，每半個月給付一次；如經過一年尚未痊癒者，其職業傷害或職業

病補償費減為平均月投保薪資之半數，但以一年為限。

第 37 條

被保險人在傷病期間，已領足前二條規定之保險給付者，於痊癒後繼續參

加保險時，仍得依規定請領傷病給付。

第 38 條

（刪除）

      第 四 節 醫療給付

 

第 39 條

醫療給付分門診及住院診療。

第 39-1 條

為維護被保險人健康，保險人應訂定辦法，辦理職業病預防。

前項辦法，應報請中央主管機關核定之。



第 40 條

被保險人罹患傷病時，應向保險人自設或特約醫療院、所申請診療。

第 41 條

門診給付範圍如左：

一、診察（包括檢驗及會診）。

二、藥劑或治療材料。

三、處置、手術或治療。

前項費用，由被保險人自行負擔百分之十。但以不超過中央主管機關規定

之最高負擔金額為限。

第 42 條

被保險人合於左列規定之一，經保險人自設或特約醫療院、所診斷必須住

院治療者，由其投保單位申請住院診療。但緊急傷病，須直接住院診療者

，不在此限。

一、因職業傷害者。

二、因罹患職業病者。

三、因普通傷害者。

四、因罹患普通疾病，於申請住院診療前參加保險之年資合計滿四十五日

    者。

第 42-1 條

被保險人罹患職業傷病時，應由投保單位填發職業傷病門診單或住院申請

書（以下簡稱職業傷病醫療書單）申請診療；投保單位未依規定填發者，

被保險人得向保險人請領，經查明屬實後發給。

被保險人未檢具前項職業傷病醫療書單，經醫師診斷罹患職業病者，得由

醫師開具職業病門診單；醫師開具資格之取得、喪失及門診單之申領、使

用辦法，由保險人擬訂，報請中央主管機關核定發布。

第 43 條

住院診療給付範圍如左：

一、診察（包括檢驗及會診）。

二、藥劑或治療材料。

三、處置、手術或治療。

四、膳食費用三十日內之半數。

五、勞保病房之供應，以公保病房為準。

前項第一款至第三款及第五款費用，由被保險人自行負擔百分之五。但以

不超過中央主管機關規定之最高負擔金額為限。

被保險人自願住較高等病房者，除依前項規定負擔外，其超過之勞保病房

費用，由被保險人負擔。

第二項及第四十一條第二項之實施日期及辦法，應經立法院審議通過後實

施之。

第 44 條

醫療給付不包括法定傳染病、麻醉藥品嗜好症、接生、流產、美容外科、

義齒、義眼、眼鏡或其他附屬品之裝置、病人運輸、特別護士看護、輸血



、掛號費、證件費、醫療院、所無設備之診療及第四十一條、第四十三條

未包括之項目。但被保險人因緊急傷病，經保險人自設或特約醫療院、所

診斷必須輸血者，不在此限。

第 45 條

被保險人因傷病住院診療，住院日數超過一個月者，每一個月應由醫院辦

理繼續住院手續一次。

住院診療之被保險人，經保險人自設或特約醫院診斷認為可出院療養時，

應即出院；如拒不出院時，其繼續住院所需費用，由被保險人負擔。

第 46 條

被保險人有自由選擇保險人自設或特約醫療院、所診療之權利，但有特殊

規定者，從其規定。

第 47 條

（刪除）

第 48 條

被保險人在保險有效期間領取醫療給付者，仍得享有其他保險給付之權利

。

第 49 條

被保險人診療所需之費用，由保險人逕付其自設或特約醫療院、所，被保

險人不得請領現金。

第 50 條

在本條例施行區域內之各級公立醫療院、所符合規定者，均應為勞工保險

之特約醫療院、所。各投保單位附設之醫療院、所及私立醫療院、所符合

規定者，均得申請為勞工保險之特約醫療院、所。

前項勞工保險特約醫療院、所特約及管理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同中央

衛生主管機關定之。

第 51 條

各特約醫療院、所辦理門診或住院診療業務，其診療費用，應依照勞工保

險診療費用支付標準表及用藥種類與價格表支付之。

前項勞工保險診療費用支付標準表及用藥種類與價格表，由中央主管機關

會同中央衛生主管機關定之。

保險人為審核第一項診療費用，應聘請各科醫藥專家組織診療費用審查委

員會審核之；其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 52 條

投保單位填具之門診就診單或住院申請書，不合保險給付、醫療給付、住

院診療之規定，或虛偽不實或交非被保險人使用者，其全部診療費用應由

投保單位負責償付。

特約醫療院、所對被保險人之診療不屬於醫療給付範圍者，其診療費用應

由醫療院、所或被保險人自行負責。

      第 五 節 失能給付

 

第 53 條



被保險人遭遇普通傷害或罹患普通疾病，經治療後，症狀固定，再行治療

仍不能期待其治療效果，經保險人自設或特約醫院診斷為永久失能，並符

合失能給付標準規定者，得按其平均月投保薪資，依規定之給付標準，請

領失能補助費。

前項被保險人或被保險人為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所定之身心障礙者，經

評估為終身無工作能力者，得請領失能年金給付。其給付標準，依被保險

人之保險年資計算，每滿一年，發給其平均月投保薪資之百分之一點五五

；金額不足新臺幣四千元者，按新臺幣四千元發給。

前項被保險人具有國民年金保險年資者，得依各保險規定分別核計相關之

年金給付，並由保險人合併發給，其所需經費由各保險分別支應。

本條例中華民國九十七年七月十七日修正之條文施行前有保險年資者，於

符合第二項規定條件時，除依前二項規定請領年金給付外，亦得選擇一次

請領失能給付，經保險人核付後，不得變更。

第 54 條

被保險人遭遇職業傷害或罹患職業病，經治療後，症狀固定，再行治療仍

不能期待其治療效果，經保險人自設或特約醫院診斷為永久失能，並符合

失能給付標準規定發給一次金者，得按其平均月投保薪資，依規定之給付

標準，增給百分之五十，請領失能補償費。

前項被保險人經評估為終身無工作能力，並請領失能年金給付者，除依第

五十三條規定發給年金外，另按其平均月投保薪資，一次發給二十個月職

業傷病失能補償一次金。

第 54-1 條

前二條失能種類、狀態、等級、給付額度、開具診斷書醫療機構層級及審

核基準等事項之標準，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前項標準，應由中央主管機關建立個別化之專業評估機制，作為失能年金

給付之依據。

前項個別化之專業評估機制，應於本條例中華民國九十七年七月十七日修

正之條文公布後五年施行。

第 54-2 條

請領失能年金給付者，同時有符合下列條件之眷屬時，每一人加發依第五

十三條規定計算後金額百分之二十五之眷屬補助，最多加計百分之五十：

一、配偶應年滿五十五歲且婚姻關係存續一年以上。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不在此限：

（一）無謀生能力。

（二）扶養第三款規定之子女。

二、配偶應年滿四十五歲且婚姻關係存續一年以上，且每月工作收入未超

    過投保薪資分級表第一級。

三、子女應符合下列條件之一。但養子女須有收養關係六個月以上：

（一）未成年。

（二）無謀生能力。

（三）二十五歲以下，在學，且每月工作收入未超過投保薪資分級表第一



      級。

前項所稱無謀生能力之範圍，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一項各款眷屬有下列情形之一時，其加給眷屬補助應停止發給：

一、配偶：

（一）再婚。

（二）未滿五十五歲，且其扶養之子女不符合第一項第三款所定請領條件

      。

（三）不符合第一項第二款所定請領條件。

二、子女不符合第一項第三款所定之請領條件。

三、入獄服刑、因案羈押或拘禁。

四、失蹤。

前項第三款所稱拘禁，指受拘留、留置、觀察勒戒、強制戒治、保安處分

或感訓處分裁判之宣告，在特定處所執行中，其人身自由受剝奪或限制者

。但執行保護管束、僅受通緝尚未到案、保外就醫及假釋中者，不包括在

內。

第 55 條

被保險人之身體原已局部失能，再因傷病致身體之同一部位失能程度加重

或不同部位發生失能者，保險人應按其加重部分之失能程度，依失能給付

標準計算發給失能給付。但合計不得超過第一等級之給付標準。

前項被保險人符合失能年金給付條件，並請領失能年金給付者，保險人應

按月發給失能年金給付金額之百分之八十，至原已局部失能程度依失能給

付標準所計算之失能一次金給付金額之半數扣減完畢為止。

前二項被保險人在保險有效期間原已局部失能，而未請領失能給付者，保

險人應按其加重後之失能程度，依失能給付標準計算發給失能給付。但合

計不得超過第一等級之給付標準。

第 56 條

保險人於審核失能給付，認為有複檢必要時，得另行指定醫院或醫師複檢

，其費用由保險基金負擔。

被保險人領取失能年金給付後，保險人應至少每五年審核其失能程度。但

經保險人認為無須審核者，不在此限。

保險人依前項規定審核領取失能年金給付者之失能程度，認為已減輕至不

符合失能年金請領條件時，應停止發給其失能年金給付，另發給失能一次

金。

第 57 條

被保險人經評估為終身無工作能力，領取失能給付者，應由保險人逕予退

保。

      第 六 節 老年給付

 

第 58 條

年滿六十歲有保險年資者，得依下列規定請領老年給付：

一、保險年資合計滿十五年者，請領老年年金給付。



二、保險年資合計未滿十五年者，請領老年一次金給付。

本條例中華民國九十七年七月十七日修正之條文施行前有保險年資者，於

符合下列規定之一時，除依前項規定請領老年給付外，亦得選擇一次請領

老年給付，經保險人核付後，不得變更：

一、參加保險之年資合計滿一年，年滿六十歲或女性被保險人年滿五十五

    歲退職者。

二、參加保險之年資合計滿十五年，年滿五十五歲退職者。

三、在同一投保單位參加保險之年資合計滿二十五年退職者。

四、參加保險之年資合計滿二十五年，年滿五十歲退職者。

五、擔任具有危險、堅強體力等特殊性質之工作合計滿五年，年滿五十五

    歲退職者。

依前二項規定請領老年給付者，應辦理離職退保。

被保險人請領老年給付者，不受第三十條規定之限制。

第一項老年給付之請領年齡，於本條例中華民國九十七年七月十七日修正

之條文施行之日起，第十年提高一歲，其後每二年提高一歲，以提高至六

十五歲為限。

被保險人已領取老年給付者，不得再行參加勞工保險。

被保險人擔任具有危險、堅強體力等特殊性質之工作合計滿十五年，年滿

五十五歲，並辦理離職退保者，得請領老年年金給付，且不適用第五項及

第五十八條之二規定。

第二項第五款及前項具有危險、堅強體力等特殊性質之工作，由中央主管

機關定之。

第 58-1 條

老年年金給付，依下列方式擇優發給：

一、保險年資合計每滿一年，按其平均月投保薪資之百分之零點七七五計

    算，並加計新臺幣三千元。

二、保險年資合計每滿一年，按其平均月投保薪資之百分之一點五五計算

    。

第 58-2 條

符合第五十八條第一項第一款及第五項所定請領老年年金給付條件而延後

請領者，於請領時應發給展延老年年金給付。每延後一年，依前條規定計

算之給付金額增給百分之四，最多增給百分之二十。

被保險人保險年資滿十五年，未符合第五十八條第一項及第五項所定請領

年齡者，得提前五年請領老年年金給付，每提前一年，依前條規定計算之

給付金額減給百分之四，最多減給百分之二十。

第 59 條

依第五十八條第一項第二款請領老年一次金給付或同條第二項規定一次請

領老年給付者，其保險年資合計每滿一年，按其平均月投保薪資發給一個

月；其保險年資合計超過十五年者，超過部分，每滿一年發給二個月，最

高以四十五個月為限。

被保險人逾六十歲繼續工作者，其逾六十歲以後之保險年資，最多以五年



計，合併六十歲以前之一次請領老年給付，最高以五十個月為限。

第 60 條

（刪除）

第 61 條

（刪除）

      第 七 節 死亡給付

 

第 62 條

被保險人之父母、配偶或子女死亡時，依左列規定，請領喪葬津貼：

一、被保險人之父母、配偶死亡時，按其平均月投保薪資，發給三個月。

二、被保險人之子女年滿十二歲死亡時，按其平均月投保薪資，發給二個

    半月。

三、被保險人之子女未滿十二歲死亡時，按其平均月投保薪資，發給一個

    半月。

第 63 條

被保險人在保險有效期間死亡時，除由支出殯葬費之人請領喪葬津貼外，

遺有配偶、子女、父母、祖父母、受其扶養之孫子女或受其扶養之兄弟、

姊妹者，得請領遺屬年金給付。

前項遺屬請領遺屬年金給付之條件如下：

一、配偶符合第五十四條之二第一項第一款或第二款規定者。

二、子女符合第五十四條之二第一項第三款規定者。

三、父母、祖父母年滿五十五歲，且每月工作收入未超過投保薪資分級表

    第一級者。

四、孫子女符合第五十四條之二第一項第三款第一目至第三目規定情形之

    一者。

五、兄弟、姊妹符合下列條件之一：

（一）有第五十四條之二第一項第三款第一目或第二目規定情形。

（二）年滿五十五歲，且每月工作收入未超過投保薪資分級表第一級。

第一項被保險人於本條例中華民國九十七年七月十七日修正之條文施行前

有保險年資者，其遺屬除得依前項規定請領年金給付外，亦得選擇一次請

領遺屬津貼，不受前項條件之限制，經保險人核付後，不得變更。

第 63-1 條

被保險人退保，於領取失能年金給付或老年年金給付期間死亡者，其符合

前條第二項規定之遺屬，得請領遺屬年金給付。

前項被保險人於本條例中華民國九十七年七月十七日修正之條文施行前有

保險年資者，其遺屬除得依前項規定請領年金給付外，亦得選擇一次請領

失能給付或老年給付，扣除已領年金給付總額之差額，不受前條第二項條

件之限制，經保險人核付後，不得變更。

被保險人保險年資滿十五年，並符合第五十八條第二項各款所定之條件，

於未領取老年給付前死亡者，其符合前條第二項規定之遺屬，得請領遺屬

年金給付。



前項被保險人於本條例中華民國九十七年七月十七日修正之條文施行前有

保險年資者，其遺屬除得依前項規定請領年金給付外，亦得選擇一次請領

老年給付，不受前條第二項條件之限制，經保險人核付後，不得變更。

第 63-2 條

前二條所定喪葬津貼、遺屬年金及遺屬津貼給付標準如下：

一、喪葬津貼：按被保險人平均月投保薪資一次發給五個月。但其遺屬不

    符合請領遺屬年金給付或遺屬津貼條件，或無遺屬者，按其平均月投

    保薪資一次發給十個月。

二、遺屬年金：

（一）依第六十三條規定請領遺屬年金者：依被保險人之保險年資合計每

      滿一年，按其平均月投保薪資之百分之一點五五計算。

（二）依前條規定請領遺屬年金者：依失能年金或老年年金給付標準計算

      後金額之半數發給。

三、遺屬津貼：

（一）參加保險年資合計未滿一年者，按被保險人平均月投保薪資發給十

      個月。

（二）參加保險年資合計已滿一年而未滿二年者，按被保險人平均月投保

      薪資發給二十個月。

（三）參加保險年資合計已滿二年者，按被保險人平均月投保薪資發給三

      十個月。

前項第二款之遺屬年金給付金額不足新臺幣三千元者，按新臺幣三千元發

給。

遺屬年金給付於同一順序之遺屬有二人以上時，每多一人加發依第一項第

二款及前項規定計算後金額之百分之二十五，最多加計百分之五十。

第 63-3 條

遺屬具有受領二個以上遺屬年金給付之資格時，應擇一請領。

本條例之喪葬津貼、遺屬年金給付及遺屬津貼，以一人請領為限。符合請

領條件者有二人以上時，應共同具領，未共同具領或保險人核定前如另有

他人提出請領，保險人應通知各申請人協議其中一人代表請領，未能協議

者，喪葬津貼應以其中核計之最高給付金額，遺屬津貼及遺屬年金給付按

總給付金額平均發給各申請人。

同一順序遺屬有二人以上，有其中一人請領遺屬年金時，應發給遺屬年金

給付。但經共同協議依第六十三條第三項、第六十三條之一第二項及第四

項規定一次請領給付者，依其協議辦理。

保險人依前二項規定發給遺屬給付後，尚有未具名之其他當序遺屬時，應

由具領之遺屬負責分與之。

第 63-4 條

領取遺屬年金給付者，有下列情形之一時，其年金給付應停止發給：

一、配偶：

（一）再婚。

（二）未滿五十五歲，且其扶養之子女不符合第六十三條第二項第二款所



      定請領條件。

（三）不符合第六十三條第二項第一款所定請領條件。

二、子女、父母、祖父母、孫子女、兄弟、姊妹，於不符合第六十三條第

    二項第二款至第五款所定請領條件。

三、有第五十四條之二第三項第三款、第四款規定之情形。

第 64 條

被保險人因職業災害致死亡者，除由支出殯葬費之人依第六十三條之二第

一項第一款規定請領喪葬津貼外，有符合第六十三條第二項規定之遺屬者

，得請領遺屬年金給付及按被保險人平均月投保薪資，一次發給十個月職

業災害死亡補償一次金。

前項被保險人之遺屬依第六十三條第三項規定一次請領遺屬津貼者，按被

保險人平均月投保薪資發給四十個月。

第 65 條

受領遺屬年金給付及遺屬津貼之順序如下：

一、配偶及子女。

二、父母。

三、祖父母。

四、孫子女。

五、兄弟、姊妹。

前項當序受領遺屬年金給付或遺屬津貼者存在時，後順序之遺屬不得請領

。

前項第一順序之遺屬全部不符合請領條件，或有下列情形之一且無同順序

遺屬符合請領條件時，第二順序之遺屬得請領遺屬年金給付：

一、在請領遺屬年金給付期間死亡。

二、行蹤不明或於國外。

三、提出放棄請領書。

四、於符合請領條件起一年內未提出請領者。

前項遺屬年金嗣第一順序之遺屬主張請領或再符合請領條件時，即停止發

給，並由第一順序之遺屬請領；但已發放予第二順位遺屬之年金不得請求

返還，第一順序之遺屬亦不予補發。

      第 八 節 年金給付之申請及核發

 

第 65-1 條

被保險人或其受益人符合請領年金給付條件者，應填具申請書及檢附相關

文件向保險人提出申請。

前項被保險人或其受益人，經保險人審核符合請領規定者，其年金給付自

申請之當月起，按月發給，至應停止發給之當月止。

遺屬年金之受益人未於符合請領條件之當月提出申請者，其提出請領之日

起前五年得領取之給付，由保險人依法追溯補給之。但已經其他受益人請

領之部分，不適用之。

第 65-2 條



被保險人或其遺屬請領年金給付時，保險人得予以查證，並得於查證期間

停止發給，經查證符合給付條件者，應補發查證期間之給付，並依規定繼

續發給。

領取年金給付者不符合給付條件或死亡時，本人或其法定繼承人應自事實

發生之日起三十日內，檢具相關文件資料，通知保險人，自事實發生之次

月起停止發給年金給付。

領取年金給付者死亡，應發給之年金給付未及撥入其帳戶時，得由其法定

繼承人檢附申請人死亡戶籍謄本及法定繼承人戶籍謄本請領之；法定繼承

人有二人以上時，得檢附共同委任書及切結書，由其中一人請領。

領取年金給付者或其法定繼承人未依第二項規定通知保險人致溢領年金給

付者，保險人應以書面命溢領人於三十日內繳還；保險人並得自匯發年金

給付帳戶餘額中追回溢領之年金給付。

第 65-3 條

被保險人或其受益人符合請領失能年金、老年年金或遺屬年金給付條件時

，應擇一請領失能、老年給付或遺屬津貼。

第 65-4 條

本保險之年金給付金額，於中央主計機關發布之消費者物價指數累計成長

率達正負百分之五時，即依該成長率調整之。

第 65-5 條

保險人或勞工保險監理委員會為處理本保險業務所需之必要資料，得洽請

相關機關提供之，各該機關不得拒絕。

保險人或勞工保險監理委員會依規定所取得之資料，應盡善良管理人之注

意義務，確實辦理資訊安全稽核作業，其保有、處理及利用，並應遵循電

腦處理個人資料保護法之規定。

   第 五 章 保險基金及經費

 

第 66 條

勞工保險基金之來源如左：

一、創立時政府一次撥付之金額。

二、當年度保險費及其孳息之收入與保險給付支出之結餘。

三、保險費滯納金。

四、基金運用之收益。

第 67 條

勞工保險基金，經勞工保險監理委員會之通過，得為左列之運用：

一、對於公債、庫券及公司債之投資。

二、存放於公營銀行或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金融機構。

三、自設勞保醫院之投資及特約公立醫院勞保病房整修之貸款；其辦法，

    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四、對於被保險人之貸款。

五、政府核准有利於本基金收入之投資。

勞工保險基金除作為前項運用及保險給付支出外，不得移作他用或轉移處



分；其管理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基金之收支、運用情形及其積存

數額，應由保險人報請中央主管機關按年公告之。

第一項第四款對於被保險人之貸款資格、用途、額度、利率、期限及還款

方式等事項，應由保險人報請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

第 68 條

勞工保險機構辦理本保險所需之經費，由保險人按編製預算之當年六月份

應收保險費百分之五點五全年伸算數編列預算，經勞工保險監理委員會審

議通過後，由中央主管機關撥付之。

第 69 條

勞工保險如有虧損，在中央勞工保險局未成立前，應由中央主管機關審核

撥補。

   第 六 章 罰則

 

第 70 條

以詐欺或其他不正當行為領取保險給付或為虛偽之證明、報告、陳述及申

報診療費用者，除按其領取之保險給付或診療費用處以二倍罰鍰外，並應

依民法請求損害賠償；其涉及刑責者，移送司法機關辦理。特約醫療院、

所因此領取之診療費用，得在其已報應領費用內扣除。

第 71 條

勞工違背本條例規定，不參加勞工保險及辦理勞工保險手續者，處一百元

以上、五百元以下罰鍰。

第 72 條

投保單位違反本條例規定，未為其所屬勞工辦理投保手續者，按自僱用之

日起，至參加保險之前一日或勞工離職日止應負擔之保險費金額，處四倍

罰鍰。勞工因此所受之損失，並應由投保單位依本條例規定之給付標準賠

償之。

投保單位未依本條例之規定負擔被保險人之保險費，而由被保險人負擔者

，按應負擔之保險費金額，處二倍罰鍰。投保單位並應退還該保險費與被

保險人。

投保單位違反本條例規定，將投保薪資金額以多報少或以少報多者，自事

實發生之日起，按其短報或多報之保險費金額，處四倍罰鍰，並追繳其溢

領給付金額。勞工因此所受損失，應由投保單位賠償之。

投保單位於保險人依第十條第三項規定為查對時，拒不出示者，或違反同

條第四項規定者，處新臺幣六千元以上一萬八千元以下罰鍰。

投保單位於本條例中華民國九十七年五月十六日修正生效前，依第十七條

第一項規定加徵滯納金至應納費額一倍者，其應繳之保險費仍未向保險人

繳納，且未經保險人處以罰鍰或處以罰鍰未執行者，不再裁處或執行。

第 73 條

本條例所規定之罰鍰，經催告送達後，無故逾三十日，仍不繳納者，移送

法院強制執行。

   第 七 章 附則



 

第 74 條

失業保險之保險費率、實施地區、時間及辦法，由行政院以命令定之。

第 74-1 條

被保險人於本條例中華民國九十七年七月十七日修正之條文施行前發生失

能、老年或死亡保險事故，其本人或其受益人領取保險給付之請求權未超

過第三十條所定之時效者，得選擇適用保險事故發生時或請領保險給付時

之規定辦理。

第 74-2 條

本條例中華民國九十七年七月十七日修正之條文施行後，被保險人符合本

保險及國民年金保險老年給付請領資格者，得向任一保險人同時請領，並

由受請求之保險人按其各該保險之年資，依規定分別計算後合併發給；屬

他保險應負擔之部分，由其保險人撥還。

前項被保險人於各該保險之年資，未達請領老年年金給付之年限條件，而

併計他保險之年資後已符合者，亦得請領老年年金給付。

被保險人發生失能或死亡保險事故，被保險人或其遺屬同時符合國民年金

保險給付條件時，僅得擇一請領。

第 75 條

（刪除）

第 76 條

被保險人於轉投軍人保險、公務人員保險或私立學校教職員保險時，不合

請領老年給付條件者，其依本條例規定參加勞工保險之年資應予保留，於

其年老依法退職時，得依本條例第五十九條規定標準請領老年給付。

前項年資之保留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擬訂，報請行政院核定之。

第 76-1 條

本條例第二條、第三十一條、第三十二條及第三十九條至第五十二條有關

生育給付分娩費及普通事故保險醫療給付部分，於全民健康保險施行後，

停止適用。

第 77 條

本條例施行細則，由中央主管機關擬訂，報請行政院核定之。

第 78 條

本條例施行區域，由行政院以命令定之。

第 79 條

本條例自公布日施行。

本條例中華民國九十七年七月十七日修正條文施行日期，除另定施行日期

者外，由行政院定之。

本條例中華民國一百年四月八日修正之第十五條之施行日期，由行政院定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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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 

勞工保險職業病種類表 

 (勞工保險條例第三十四條附表) 

 

類  

 

 
職 業 病 名 稱 適用職業範圍 

1 1 下列物質之中毒及其續發症 

一、二胺基聯苯及其鹽類 

  (Benzidine and its 

salts)。 

二、貝他萘胺及其鹽類 

  (β-naphthylamine and 

its salts)。 

三、阿爾發萘胺及其鹽類 

  (α-naphthylamine and 

its salts)。 

四、對二甲胺基偶氮苯 

  (Paradi-methyl 

Azobenzene) 

使用或處理合成染料，染

料製造中間產物或應用

上述物質及暴露於其蒸

氣之工作場所。 

2 下列物質之中毒及其續發症 

一、二氯二胺基聯苯及其鹽類

(Dichlorobenzidine and 

its salts)。 

二、鄰二甲基二胺其他基聯苯

及其鹽類(O-To-lidine 

and its salts)。 

三、鄰二甲氧基二胺基聯苯及

其鹽類(Dianisidine and 

its salts)。 

使用、處理溶劑、煙燻、

殺蟲劑及化學製造或暴

露於其蒸氣之工作場所。 

項 
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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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氯甲基甲醚

(Chloromethylmethyl ether)

中毒及其續發症。 

使用、處理、製造氯甲醚

之作業或暴露於其蒸氣

之工作場所。 

4 (Benzotrichloride)中

毒及其續發症。 或暴露於該類物質之蒸

氣之工作場所。 

5 丙烯醯胺(Acrylamide)中毒及

其續發症。 

使用、處理、製造丙烯醯

胺或暴露於其蒸氣之工

作場所。 

6 丙烯腈(Acrylnitrile)中毒及

其續發症。 

使用、處理、製造丙烯腈

或暴露於其蒸氣之工作

場所。 

7 二代甲亞胺(奧黃)(Auramine)

中毒及其續發症。 

使用、處理、製造二代甲亞

胺及各種人造纖維之染色

、顏料之使用工作場所。 

8 鄰二腈苯

(O-phthalodinitrile)中毒及

續發症。 

使用、處理、製造鄰二腈

苯或暴露於其蒸氣之工

作場所。 

9 次乙亞胺(Ethyleneimine)中

毒及其續發症。 

使用、處理、製造次乙亞

胺及農藥、染料、纖維處

理、有機合成、重合等之

工作場所。 

10 四羰基鎳(Nickel carbonyl) 

中毒及其續發症。 

使用、處理、製造四羰基

鎳或暴露於其蒸氣之工

作場所。 

11 二異氰酸甲苯(Toluene 

diisocyanate)中毒及其續發

症。 

使用、處理、製造二異氰

酸甲苯或製造樹脂塗料

接著劑纖維處理劑等之

工作場所。 

12 煤焦油之中毒及其續發症。 使用、處理、製造煤焦油

或暴露於其蒸氣之工作

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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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 二硫化碳中毒及其續發症。 使用、處理、製造二硫化

碳或暴露於其蒸氣之工

作場所。 

2 溴化甲烷中毒及其續發症。 使用、處理、製造溴化甲

烷或暴露於其蒸氣之工

作場所。 

3 氯乙烯中毒及其續發症。 使用、處理、製造氯乙烯

或其重合之工作場所。 

4 五氧化酚

(Pentachlorophenol)及其鹽

類中毒及其續發症。 

使用、處理、製造五氧化

酚及其鹽類或暴露於其

蒸氣之工作場所。 

5 碘化甲烷(Methyliodide)中毒

及其續發症。 

使用、處理、製造碘化甲

烷或暴露於其蒸氣之工

作場所。 

6 硫酸二甲酯(Dimethyl 

sulfate)中毒及其續發症。 

使用、處理、製造硫酸二

甲酯或暴露於其蒸氣之

工作場所。 

7 硝化甘醇(Nitroglycol)中毒

及其續發症。 

使用、處理、製造硝化甘

醇或暴露於其蒸氣之工

作場所。 

8 硝化甘油中毒及其續發症。 使用、處理、製造硝化甘

油或暴露於其蒸氣、粉塵

之工作場所。 

9 雙氣甲醚(Bisether) 中毒及

其續發症。 

使用、處理、製造雙氣甲

醚或暴露於其蒸氣之工

作場所。 

10 尼古丁中毒及其續發症。 使用、處理尼古丁物質或

暴露於蒸氣、粉塵之工作

場所。 

3 1 氯萘或氯苯(Chloronaphthalene 

or chlorobenzene)中毒及其

續發症。 

使用、處理、製造氯萘或

氯苯或暴露於其蒸氣之

工作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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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有機燐劑等殺蟲劑中毒及其續

發症。 

使用、處理、製造有機燐

劑及其他種類之殺蟲劑

或暴露於蒸氣、粉塵等之

工作場所。 

3 苯或苯同系物中毒及其續發症

。 

使用、處理、製造苯

(Benzene)甲苯

(Toluene)或二甲苯

(Xylene)等或暴露於蒸

氣之工作場所。 

4 芳香族之硝基或胺基化合物中

毒及其續發症。 

使用、處理、製造硝基苯

(Nitrobenzene)二硝基

苯(Dinitro benzene) 

三硝基苯

(Trinitrobenzene) 

硝基甲苯(Nitrotoluene)

硝基二甲苯(Nitroxylene)

硝基酚(Nitrophenol) 

氯硝基苯

(Nitrochloro-benzene) 

硝基 (Nitronaphthalene)

苯胺(Aniline) 

、苯二胺(Phenylene 

diamine)甲苯胺

(Otoluidine)、氯苯胺

(Chloroaniline)硝基苯胺

(Nitroaniline)

(Phthalicanhydride 

anthracene)及其混合製劑

等物質之工作場所。 

5 苯硝基醯胺

(Benzene-nitroamide)及其化

合物。 

使用、處理、製造苯硝基

醯胺或暴露於其蒸氣之

工作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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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硝基氯苯(Paranitro-chloro 

benzene)中毒及其續發症。 

使用、處理、製造硝基氯

苯或暴露於其蒸氣之工

作場所。 

7 四胺基聯苯及其鹽類 

(4-Aminodiphenyl and its 

salts)中毒及其續發症。 

使用、處理、製造四胺基

聯苯及其鹽類之工作場

所。 

8 多氯聯苯(Chlorinated 

diphenyls)或同類物中毒及其

續發症。 

使用、處理、製造多氯聯

苯或暴露於其蒸氣之工

作場所。 

9 四硝基聯苯及其鹽類

(4-Nitrodiphenyl and its 

salts) 中毒及其續發症。 

使用、處理、製造四硝基

聯苯及其鹽類之工作場

所。 

10 鹵化脂肪族或芳香族炭氫化合

物中毒及其續發症。 

使用、處理、製造鹵化脂

肪族或芳香族之化合物

之工作場所。 

11 丙酮或 3-3、3-4、3-10 三項以

外之碳氫化合物之有機溶劑中

毒及其續發症。 

使用、處理、製造丙酮或

3-3、3-4、3-10 三項以

外之碳氫化合物之有機

溶劑或暴露於其蒸氣之

工作場所。 

4 1 氟化氫中毒及其續發症。 使用、處理、製造氟化氫

或暴露於其蒸氣之工作

場所。 

2 鹵素之中毒及其續發症。 使用、處理、製造鹵素或

暴露於其氣體之工作場

所。 

3 硫化氫中毒及其續發症。 使用、處理、製造硫化氫

或暴露於其氣體之工作

場所。 



 -32- 

4 氰酸或其他氰化物中毒及其續

發症。 

使用、處理、製造氰酸或

其他氰化物或暴露於其

氣體、微粒之工作場所。 

5 一氧化碳中毒及其續發症。 使用、處理、製造一氧化

碳或暴露於氣體之工作

場所。 

6 二氧化碳中毒及其續發症。 使用、處理、製造二氧化

碳或暴露於其氣體之工

作場所。 

7 二氧化氮、三氧化二氮及二氯

化碳(光氣)中毒及其續發症。 

使用、處理、製造二氧化

氮及三氧化二氮或暴露

於其氣體之工作場所使

用、處理、製造二氯化碳

或暴露於其氣體之工作

環境。 

8 二氧化碳等氣體所引起之缺氧

及其續發症。 

使用、處理、製造二氧化

碳等氣體可能導致缺氧

之工作場所。 

5 1 鉛及其化合物中毒及其續發症

。 

使用、處理、製造鉛或鉛

化合物或暴露於煙霧、粉

塵之工作場所。 

2 錳及其化合物中毒及其續發症

。 

使用、處理、製造錳及其

化合物或乾電池製造著

色劑、合金、脫劑等之工

作場所。 

3 鋅或其他金屬薰烟之中毒及其

續發症。 

使用、處理、提鍊鋅或其

他金屬或暴露於其金屬

薰烟之工作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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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鎘及其化合物中毒及其續發症

。 

使用、處理、製造鎘或電

鍍鎘、合金製造、電池製

造等之工作場所。 

5 鉻酸及其鹽類或重鉻酸及其鹽

類中毒及其續發症。 

使用、處理、製造鉻酸及

其鹽類或酩酸及其鹽類

如製造觸媒原料、染色、

鍍鉻、鞘皮、顏料、製做

作業之工作場所。 

6 鈹及其化合物(Berylium and 

its salts)中毒及其續發症。 

使用、處理鈹或鈹化合物

或暴露於此等物質之粉

塵或蒸氣之工作場所。 

7 四烴基鉛中毒及其續發症。 使用、處理、製造或暴露

於此等物質或含有此等

物質之工作場所。 

8 汞及其無機化合物(硫化汞除

外)中毒及其續發症。 

使用、處理、製造汞及其

無機化合物或暴露於其

蒸氣之工作場所。 

9 烷基汞(Mercury alkyl)化合

物中毒及其續發症。 

使用、處理、製造烷基汞

或暴露於其蒸氣之工作

場所。 

10 五氧化二釩中毒及其續發症。 使用、處理、製造五氧化

二釩或暴露於其粉塵之

工作場所。 

11 燐及燐化合物中毒及其續發症

。 

使用、處理、製造燐及燐

化合物或暴露於其氣體

粉末之工作場所。 

12 砷及其化合物中毒及其續發症

。 

使用、處理、製造砷及砷

化合物或暴露於其粉塵

之工作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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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1 雷諾氏病(Raynaud’s 

disease)運動神經血管、關節

、骨、筋肉、腱月肖   或粘液囊等

之疾病。 

使用輕重機械之振動因

身體之接觸如鑿岩機、鍊

鋸、金兵打機等之工作場

所。 

2 眼球振盪症。 經常工作於坑內或地下

之工作場所。 

3 日射病(中暑)熱痙攣熱衰竭等

之疾病。 

工作於酷熱之工作場所。 

4 潛涵及其他疾病。 工作於異常氣壓下之工

作場所。 

5 職業性重聽。 長期工作於強烈噪音之

工作場所。 

6 輻射症輻射性皮膚障礙、白血

症、白血球減少症、皮膚潰瘍

、皮膚癌、骨癌、白內障等症

。 

使用、處理於放射性同位

素、Ｘ光線及其他放射性

機械之操作之工作場所。 

7 各種非游離輻射引起之疾病(

白內障、電光性眼炎、皮膚炎

、視神經炎、充血、網膜炎等

症。) 

使用、處理各種機械、設

備暴露於各種光線下之

工作場所。 

8 因酸腐蝕引起牙齒之疾病。 使用、處理、製造各種酸

類或暴露於其蒸氣之工

作場所。 

9 皮膚或粘膜之疾病。 使用、處理、製造各種刺

激性之化學品如溶劑煤

煙、礦物油、柏油或粉塵

之工作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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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結膜炎及其他眼疾。 使用、處理、製造各種刺

激性化合品、高熱各種酸

鹼類有機溶劑類等之工

作場所。 

7 1 外爾氏病(Weil’s disease)。 有感染外爾氏病之工作

場所。 

2 恙蟲病。 戶外勞動易患恙蟲病之

工作場所。 

3 豬型丹毒、炭疽、鼻疽等疾病

。 

接觸患病之動物、動物屍

體、獸毛、生皮革及其他

動物性之製品之工作場

所。 

4 從事醫療業務，由患者之病原

體因接觸而引起之法定傳染病

以外之傳染性疾病。 

診療、治療及看護因職務

之原因必須接觸患者之

工作場所。 

8 1 塵肺症。 一、在粉塵作業場所工作

之職業，因長期吸入

粉塵，致肺臟發生纖

維增殖性變化，以此

變化為主體之疾病。 

二、粉塵作業場所係指從

事該項作業之勞動

者有罹患塵肺症之

虞之工作地點。 

三、合併症，係指與塵肺

症合併之肺結核症

，及其他隨塵肺症之

進展，發現與塵肺有

密切關係之疾病。 



 -36- 

 2 其他本表未列之有毒物質或其

他疾病，應列為職業病者得由

中央主管機關核准增列之。 

 

備註：一、勞工保險塵肺症審定準則，另以表定之。 

   二、粉塵作業範圍及塵肺症合併症之範圍，由中央主管機

關訂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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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工保險塵肺症審定準則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八十四年七月二十六日 
台八十四勞保三字第一二五九○二號公告  

（甲）塵肺症 X光照像分型基準： 

(依左表所列，區分為第一型至第四型) 

型 別 Ｘ 光 照 像 說 明 

第 一 型 
在兩肺野有因塵肺發生之少數粒狀影或不整

形陰影，且無大陰影者。 

第 二 型 
在兩肺野有因塵肺發生之多數粒狀影或不整

形陰影，且無大陰影者。 

第 三 型 
在兩肺野有因塵肺發生之極多粒狀影或不整

形陰影，且無大陰影者。 

第 四 型 證明有大陰影者。 

（乙）塵肺症症度區分基準： 

(從事粉塵作業之被保險人，依其塵肺檢定檢查之結果，

依左表所列區分為第一症度至第四症度，依此區分，被

審定為第二症度以上者，為勞工保險職業病)。 

症  度 塵肺檢定檢查之結果 

第一症度 認為無塵肺所見者。 

第二症度 
Ｘ光照像為第一型而無因塵肺引致之顯著肺

功能障礙者。 



 -38- 

第三症度 

一、Ｘ光照像為第二型，而無因塵肺引致之
顯著肺功能障礙者。 

二、Ｘ光照像為第三型或第四型（大陰影之

大小在一側肺野三分之一以下者）而無

因塵肺引致之顯著肺功能障礙者。 

第四症度 

一、Ｘ光照像為第四型（大陰影之大小在一
側肺野三分之一以上者）者。 

二、Ｘ光照像為第一型、第二型、第三型或

第四型（限於大陰影之大小在一側肺野

三分之一以下者），且有因塵肺引致之

顯著肺功能障礙者。 

 

（丙）勞工保險塵肺症之檢定，依左列各項檢查之施行審訂

之： 

一、Ｘ光攝影檢查 (全胸部直接或特殊攝影者。) 
二、粉塵作業經歷調查。 

三、胸部臨床檢查。 
四、結核精密檢查： 

(一) 結核菌素反應檢查。 
(二) 喀痰、檢查。 
(三) 紅血球沉降速度檢查。 

五、心肺功能檢查： 
(一) 測定最大換氣量之檢查。 
(二) 測定運動指數之檢查。 
(三) 檢查換氣功能之「類型」及測定換氣指數。 

六、其他檢查： 
(一) 血壓檢查。 
(二) 心電圖之檢查。 
(三) 測定動脈血氧飽合度之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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